附件1
揭阳市部分乡镇级及以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与调整方案
	序号
	调整前保护区名称
	调整前保护区范围
	调整后保护区名称
	水质目标
	调整后保护区范围
	备注

	
	
	保护区级别
	水域
	陆域
	面积（km2）
	
	
	保护区级别
	水域
	陆域
	面积（km2）
	

	1
	白塔至月城河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白塔宝联至霖磐河段。
	两岸向陆纵深50米集雨面积内。
	1.733
	白塔至月城河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II类
	一级
	三洲拦河闸上游边界起上溯3117m的水域范围（即榕江南河白塔水厂取水口上游1000m至三洲拦河闸上游边界的水域范围）。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范围，但不超过榕江南河两侧防洪堤围迎水坡堤肩线或滨河道路迎河侧路肩线的陆域范围。
	1.741
	调整

	
	
	二级
	除一级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
	两岸向陆纵深50米集雨面积内。
	3.658
	
	
	二级
	榕江南河一级保护区上游边界起上溯2000m，白塔新溪汇入榕江南河一级保护区边界起上溯2000m河段的水域范围。
	榕江南河相应一级及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向陆纵深至两侧防洪堤围迎水坡堤肩线或滨河道路迎河侧路肩线，除一级保护区外的陆域范围。白塔新溪相应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向陆纵深50米，但不超过两侧堤围迎水坡堤肩线的陆域范围。
	1.712
	

	2
	钱坑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一级
	河婆镇出水口至钱坑拦河坝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河堤外坡脚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
	6.427
	钱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II类
	一级
	象山水电站下游0.70km处至乌石拦河闸上游1.39km处，除甬莞高速（G1523）、省道S239中心线穿越位置上下游各100m的水域范围。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范围。
	6.293
	待S239按要求完善设施并向市政府报备相关材料后，其穿越钱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河段的保护区调整方案方可生效。

	
	
	二级
	——
	——
	0
	
	
	二级
	甬莞高速（G1523）、省道S239中心线穿越位置上下游各100m的水域范围。
	相应二级保护区水域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范围。
	0.134
	

	3
	顶溪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一级
	顶溪水库全部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顶溪水库35.9米正常水位线向陆纵深1000米。
	15.907
	顶溪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II类
	一级
	顶溪水库正常水位线（20.85m）以下全部水域范围。
	顶溪水库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边界沿岸向陆纵深200米，不超过流域分水岭的陆域。
	4.959
	调整

	
	
	二级
	——
	——
	
	
	
	二级
	顶溪水库集雨区内除一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水域范围。
	顶溪水库周边分水岭内的汇水区域（一级保护区除外）。
	10.286
	

	4
	溪东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一级
	溪东河溪东水厂取水点上游2000米至“鹰打兔”河段水域，水质保护目标Ⅱ类。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河堤外坡脚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
	0.245
	——
	II类
	一级
	——
	——
	
	待惠来县中心城区水厂建成并实际向神泉镇供水，神泉镇水厂在溪东河上的取水口拆除后，取消该保护区。

	5
	排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一级
	排坑水库全部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水库1平方公里集水面积。
	0.971
	——
	II类
	一级
	——
	——
	
	取消

	6
	古目实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一级
	古目实水库全部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水库全部集水面积。
	0.430
	——
	II类
	一级
	——
	——
	
	取消

	7
	——
	——
	——
	——
	0
	船埔镇青潭村养坑仔山溪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II类
	一级
	养坑仔山溪水引水陂上游集雨区内的水域范围。
	养坑仔山溪水引水陂上游集雨区内的陆域范围。
	0.641
	新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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